
用於頭痛、生理痛、發燒
乙醯胺酚
鄰乙氧苯甲
酰胺

乙醯胺酚
鄰乙氧苯甲
酰胺 含有

〈解熱鎮痛藥〉

（若不遵守，可能導致目前的症狀惡化，或者容易引發副作用、意外）

其他解熱鎮痛藥、感冒藥、鎮靜藥、暈車藥

符合下列情形者請勿服用

服用本藥劑的期間，請勿服用下列任何
一種醫藥品

下列人士服用前，請先諮詢醫師、牙科醫師、藥劑
師或登錄販賣者

服用後，出現下列症狀即可能為副作用，請立即
停止服用，並攜帶本說明書詢諮醫師、藥劑師或
登錄販賣者

服用後可能出現下列症狀，如該症狀持續或加劇，請停止服用，
並攜帶本說明書詢諮醫師、藥劑師或登錄販賣者

服用 5～6 次後症狀仍未見改善時請停止服用，並攜帶本說明書
詢諮醫師、牙科醫師、藥劑師或登錄販賣者

服用前後請勿飲酒

服用後請勿駕駛交通工具或操作機械

請勿長期連續使用
請勿過量服用*

（可能出現嗜睡等）

�

症　狀症狀名稱

(1) 正在接受醫師或牙科醫師治療者。
(2) 孕婦或可能懷孕者。
(3) 正患有水痘或流感，或懷疑感染上述疾病的嬰兒、幼兒、

兒童（未滿 15 歲者）。
(4) 老年人。
(5) 曾因藥物等引發過敏症狀者。
(6) 受診斷為患有下列疾病者。

心臟病、腎臟病、肝臟病、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症　狀
出疹、發紅、發癢

暈眩
體溫過低

相關部位
皮膚

精神神經系統
消化器官

其他

噁心、嘔吐、食慾不振

曾發生如右罕見嚴重症狀。如遇到此類情況，
請立刻接受醫師診療。

肝功能障礙

氣喘

間質性肺炎

腎功能障礙

藥物過敏症候群

休克
（過敏性）

服用後馬上出現皮膚癢、蕁麻疹、聲音沙啞、打
噴嚏、喉嚨癢、呼吸困難、心悸、意識模糊等。

發高燒、眼睛充血、眼屎、嘴唇潰爛、喉嚨痛、皮
膚廣範圍出疹·發紅、變紅的皮膚上出現小顆粒
（小膿皰）、全身倦怠、沒食慾等症狀持續，或者
突然惡化。

出現皮膚大範圍發紅、全身出疹、發燒、倦怠感、
淋巴結（頸部、腋下、鼠蹊部）腫脹等。

出現發燒、發癢、出疹、黃疸（皮膚和眼白變黃）、
褐色尿、全身倦怠、食欲不振等情況者。

出現發燒、出疹、尿量減少、全身浮腫、全身倦怠、
關節痛（各關節疼痛）、腹瀉等。

爬樓梯或稍微勉強身體，就會突然出現氣短、呼吸
困難、乾咳、發燒等，或者持續這些症狀。

呼吸時發出呼呼聲、咻咻聲，出現呼吸困難等。

史蒂芬強森症候群、
中毒性表皮壞死融
解症、急性廣泛性

發疹性膿皰症

嗜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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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前請務必閱讀本說明書。
此外，請妥善保管以備不時之需。

* 2026 年 4 月修訂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的修訂）

NARON TABLETS 第     類醫藥品2

◆ NARON TABLETS 為舒緩頭痛、牙痛、生理痛的解熱鎮痛藥。透過乙醯胺酚與鄰乙氧苯甲酰胺的解熱鎮痛作用、
溴化纈草酸尿素的鎮靜作用，有效緩解上述疼痛。

◆ 本藥劑為不含比林類藥物的解熱鎮痛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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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事項禁止事項

諮詢事項諮詢事項

3

(1) 曾因本藥劑或本藥劑的成分，引發過敏症狀
的人。

(2) 曾因服用本藥劑或其他解熱鎮痛藥、感冒藥
而引起氣喘者。



(1) 請保管於濕度較低的陰涼處，避免日光直射。
(2) 請保管於兒童無法觸及之處。
(3) 請勿換裝至其他容器。（可能造成誤用或產品變質）
(4) 請勿服用超過使用期限的產品。

☆ 一般而言抑制發燒和疼痛的成分可能會刺激胃。
請盡可能在服用前攝取食物或飲料。

鄰乙氧苯甲酰胺

乙醯胺酚 265mg

300mg

200mg

50mg

溴化纈草酸尿素

無水咖啡因

添加物：纖維素、羧甲基纖維素鈣、羥丙基纖維素、硬脂酸鎂、硬化油

緩解頭痛。

透過鎮靜作用，輔助乙醯胺酚等的鎮痛作用。

透過鎮痛作用舒緩疼痛。

發燒、頭痛、牙痛、生理痛等，鎮痛解熱。

效　　用

年齡

15歲以上

8歲~14歲

未滿 8 歲

2錠

1錠
1天最多3次

〈錠劑取出圖〉

壓出

1次量 服用次數

不可服用

［注意］
(1) 請務必遵守規定用法、用量。
(2) 若為兒童服用，請在家長的指導和監督下服用。
(3) 錠劑取出方法

如圖所示，以指尖用力按壓裝有錠劑之 PTP 
泡殼的凸出部位，使鋁箔背膜破裂後取出
服用。
（不慎誤食包裝將可能造成刺傷食道黏膜
等意外事故發生）

分　量成　　分
2錠中

牙痛發燒生理痛頭痛

◆ 頭痛、牙痛、拔牙後的疼痛、月經痛（生理痛）、
神經痛、肌肉疼痛、腰痛、肩膀痠痛、關節痛、
咽喉痛（喉嚨痛）、耳朵痛、撞傷痛、骨折痛、
扭傷伴隨的疼痛（扭傷痛）、外傷痛的鎮痛

◆ 畏寒（發燒引起的身體寒冷）、發燒時的解熱

以冷開水或溫水服用以下的量，並盡量避免於
空腹時服用。
每次服用請間隔 4 個小時以上。

保管及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療　　效

用法及用量

成　　分

請避免於空腹時服用

【提供多語言產品資訊時的免責聲明】
· 本產品是根據日本關於確保藥品和醫療設備的質量、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法律下，獲准在日本銷售和使用的

藥品。
· 多語言產品資訊是該產品的日語附件的翻譯，僅供參考。並不保證所述內容和所述產品本身符合日本以外

的法律法規。
· 多語言產品資訊為供應商（或我們）的臨時翻譯，如有改動或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供應商（或我們）對因多語言產品資訊內容而產生的任何問題概不負責。


